附件

钦州市本级城市土地盘活奖励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快推进城市开发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和国有企业积极配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国有“三资”清查盘活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25〕4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钦州市本级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钦州市本级城市土地，是指钦州市主城区及滨海新城范围内类型为“出让”并已办理不动产权证（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国有建设用地。
本办法所称的土地评估价格，是指土地按市场评估确定的价格。
本办法所称的协议收回补偿价格，是指自然资源部门与土地使用权所有人以协议约定，对土地的收回补偿价格。
本办法所称的土地取得成本，是指土地使用权所有人取得城市土地时的合同价格。
第二章  适用范围、奖励条件及标准
第三条  奖励遵循“政府引导、自愿参与、正向激励、以奖促收”的原则。
适用范围：依据钦州市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开发计划，由钦州市人民政府主动收回的未开发建设土地，土地使用权所有人折价配合收回，可申请按本办法的奖励条件及标准予以奖励。
第四条  申请奖励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形，或已取得相关权利人书面同意；
（二）已签订土地收储协议，明确土地收回价格；
第五条  奖励标准具体按以下公式计算：
奖励金额=[（土地评估价格-协议收储价格）×50%+（城市土地取得成本-协议收储价格）×50%]×奖励系数K
按土地储备专项债有关指导意见，为预留足够覆盖倍数，收储土地的折扣比例R高于80%时，不应予以奖励。同时，为体现资产权利所有人向政府让利越大，对应给予的奖励越大，现设置奖励系数K与折扣比例R为负相关，当R≤80%时，奖励系数K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折扣比例R=协议收储价格÷土地评估价格×100%。
1.打折比例80%＞R≥65%（6.5-8折），奖励系数K=50%
2.打折比例65%＞R≥50%（6-7折），奖励系数K=75%
3.打折比例50%＞R（5折以下），奖励系数K=90%
奖励金额以“土地评估价格减去协议收储价格的计算结果”为上限。
第三章  资金申请、审核及拨付
第六条  市财政部门会同市自然资源部门，按照市本级城市开发需求和城市土地开发计划，编制年度预算，统筹安排资金，根据经批准的年度预算及收回土地情况，做好奖励资金的申请、审核、拨付和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奖励资金通过多渠道筹集，具体可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资金（部门预算专项）、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土地收储专项）。
第七条  市财政部门联合市自然资源部门按照以下程序审核和拨付奖励资金：
  （一）提交申请
企业（单位）在签订土地收回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向市财政部门提交奖励资金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1.土地收回奖励申请表；
2.土地收回协议；
3.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明；
4.对地方投资相关情况。
（二）联合审核
市财政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会同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联合审核，报钦州市人民政府审定批准。
（3） 资金拨付
经钦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15个工作日内拨付奖励资金。
第八条  市财政部门和市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对资金的绩效管理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及监督检查和信息共享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为一年。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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